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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环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于2022年6月8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2022年8月2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923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拟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与国泰君安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联席主承销商就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潜在投资者（以下简称“潜在战略投资者”）的资格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联席主承销商已经得到潜在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
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联席主承销商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证监会公告〔2019〕2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证监会令〔第174号〕）（以下简称“《注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颁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

“《承销指引》”）、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 213号）
（以下简称“《承销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2018年修订）》（中证协发〔2018〕142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以下简称“《科创板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对战
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委托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对战略投资者配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潜在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意见，以及
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核查结果，联席主承销商特就本次战略配售事宜的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符合法律规、业务则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
限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财富” 或“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个月

2
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星环1号资管
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3
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星环2号资管
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上述3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
《承销指引》第六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30名；1亿股以上且

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本次发行向3家战略投资
者进行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和参与规模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0,210,600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共有3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31,590股（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

者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占发行总股数的15.00%，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承销指引》要求，跟投比例和金额
将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具体跟投金额将在2022年9月28日（T-2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5.00%，即

1,510,530股。因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确定
发行价格后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
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4,167.60万元（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承销规范》、《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9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9891627F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4601-L4608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
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

止的情形。
（2）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上述情况外，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发行人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

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
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核查，中金财富作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三
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
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经核查中金财富截至2021年度的审计报告，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G949
募集资金规模 3,090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备案日期 2022年9月20日
成立日期 2022年9月14日
到期日 2032年9月14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

包括：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
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3）按照有关规定
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
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
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
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
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
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
等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8）如委托财产
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有权聘请律师事务进行处理，处理
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9）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
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2年8月30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

心员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认定并披露的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的核心员工；3）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
及业务骨干。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如
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LIU�
XIAOYU 海外业务拓展总经理 600 19.42%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Transwarp�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核心员工

2 丁荣 副总裁 240 7.7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孙元浩 董事长、总经理 200 6.47%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
员

4 黄鹰 销售主管 200 6.4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王帅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195 6.3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吕品 行业架构总监 185 5.9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江涛 法务总监 180 5.8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张宇敏 技术运营与开发主管 150 4.8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曾晨光 产品管理经理 130 4.2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0 李夕阳 销售经理 110 3.56%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南
星环众志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11 孙富丽 业务运营副总监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朱珺辰 董事、副总裁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郭卓异 产品系统经理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燕炳灼 高级AI工程师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Transwarp�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核心员工

15 田林 销售主管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重庆
星环人工智能科技研究

院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6 刘汪根 监事、副总裁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张立明 董事、副总经理 100 3.24%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
员

18 赵梦笛 证券事务代表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李斌 资深BD经理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
星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总计 - 3,090 100.00% - -

注1：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100%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3：最终认购股数待2022年9月28日（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出具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
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 并经核查， 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1）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
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前述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
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
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
的投资方向。

3、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G948
募集资金规模 1,347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备案日期 2022年9月20日
成立日期 2022年9月14日
到期日 2032年9月14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

包括：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
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3）按照有关规定
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
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
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
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
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
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
等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8）如委托财产
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有权聘请律师事务进行处理，处理
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9）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
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2年8月30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
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认定
并披露的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的核心员工；3）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及业
务骨干。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杨晰 销售经理 175 12.99%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环众
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 雷天洋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122 9.0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郭旭 技术运营与开发主管 60 4.45%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南星
环众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 姚裕钊 行政经理 60 4.4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伊人 高级算法经理 60 4.4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吴家宝 产品系统架构师 55 4.0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陶烨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杨婷 高级前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夏正勋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50 3.71%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星
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0 王开平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6 康毅 产品系统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王志平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8 靳峥 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9 刘熙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环众
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0 范豪钧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王天青 软件研发总监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贺先智 西南区Site�Manager兼AI
产品创新部总监 40 2.97%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23 冯永吉 售前架构主管 40 2.97% 发行人广州分公司 核心员工

24 曾丽琦 数据智能主管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5 韩新宇 销售主管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 1,347 100.00% - -

15 解友泉 副总裁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1 张晓明 助理副总裁兼解决方案
总监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董仲凡 客户定制化开发经理 45 3.3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星
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3 温烨 董事、副总经理 40 2.97%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环众
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
员

14 李一多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0 2.97%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
员

注1：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80%用于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3：最终认购股数待2022年9月28日（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或发行人分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
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 并经核查， 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1）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
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前述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
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
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
的投资方向。

（三）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了参与此次发行的《星环信

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配售协议》（以下
简称“《跟投协议》”）、《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
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约定了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锁定期限、保密义
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的
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1、中金财富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中金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

2、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及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符合发行人选
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3、中金星环1号资管计划及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投资者均为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监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说明函，并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及

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定，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

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
配售的除外；

（五）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
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六）律师核查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

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七）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
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二年九月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与中金公司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受联席主承销商的委托，就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核查了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要求而提供的必要文件，且已
经得到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 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
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发行承销指引第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监管意见对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于监管机构、 发行

人、联席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以及相关信息公示平台公示
的信息出具相应的意见。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作出本法律意见书。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
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
虑了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示，无论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

3、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面许可，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由
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
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
略投资者。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不得接受他
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
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
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下：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共有3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该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财富” 或“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 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星环1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 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星环2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9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9891627F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4601-L4608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
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与发行人、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发行人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

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
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
于“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其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参与跟投，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

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经核查中金财富截至2021年度的审计报告，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

站（www.amac.org.cn）查询，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G949
产品募集规模 3,090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备案日期 2022年9月20日
成立日期 2022年9月14日
到期日 2032年9月14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 中金公司作为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1）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
集合计划投资文件；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
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
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
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
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
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
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文件，对
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8）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
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有权聘请律师事务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
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9）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2年8月30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

心员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认定并披露的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的核心员工；3）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以上的管理人
员及业务骨干。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星环1号资管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
非自有资金投资。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星环1号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星环1号资管计划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星环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1）星环1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前述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
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星环1号
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3、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

站（www.amac.org.cn）查询，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G948
产品募集规模 1,347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备案日期 2022年9月20日
成立日期 2022年9月14日
到期日 2032年9月14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 中金公司作为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1）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
集合计划投资文件；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

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
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
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
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
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
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文件，对
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8）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
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有权聘请律师事务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
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9）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2年8月30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

心员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认定并披露的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的核心员工；3）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以上的管理人
员及业务骨干。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或发行人分公司签署了劳动
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星环2号资管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
非自有资金投资。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星环2号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星环2号资管计划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星环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1）星环2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前述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
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星环2号
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二）限售期
根据前述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

等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星环1号资管计划、星环2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
起12个月。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条和《实施办法》第

十八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

过30名；1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根
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
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至5%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规模分档确定：（一）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二）发行规模
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三）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
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四）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1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
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1亿股的，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0,210,600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31,590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5.00%。

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中金财富将按照
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
分档确定。中金财富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5%，即1,510,530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
发行价格后确定。

星环1号资管计划、星环2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同时，包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4,167.60万元（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和第十八条、
《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本所认
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九条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
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
偿；（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
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战
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五）除《发行
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
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等相关适用

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
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附件1：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LIU�
XIAOYU 海外业务拓展总经理 600 19.42%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Transwarp�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核心员工

2 丁荣 副总裁 240 7.7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孙元浩 董事长、总经理 200 6.47%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
员

4 黄鹰 销售主管 200 6.4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王帅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195 6.3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吕品 行业架构总监 185 5.9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江涛 法务总监 180 5.8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张宇敏 技术运营与开发主管 150 4.8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曾晨光 产品管理经理 130 4.2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0 李夕阳 销售经理 110 3.56%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南
星环众志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11 孙富丽 业务运营副总监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朱珺辰 董事、副总裁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郭卓异 产品系统经理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燕炳灼 高级AI工程师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Transwarp�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核心员工

15 田林 销售主管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重庆
星环人工智能科技研究

院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6 刘汪根 监事、副总裁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张立明 董事、副总经理 100 3.24%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
员

18 赵梦笛 证券事务代表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李斌 资深BD经理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
星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总计 - 3,090 100.00% - -
注1：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100%用于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3：最终认购股数待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附件2：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杨晰 销售经理 175 12.99%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环众志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 雷天洋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122 9.0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郭旭 技术运营与开发主管 60 4.45%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南星环
众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 姚裕钊 行政经理 60 4.4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伊人 高级算法经理 60 4.4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吴家宝 产品系统架构师 55 4.0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陶烨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杨婷 高级前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夏正勋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50 3.71%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星环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0 王开平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1 张晓明 助理副总裁兼解决方案
总监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董仲凡 客户定制化开发经理 45 3.3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星环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3 温烨 董事、副总经理 40 2.97%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环众志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
员

14 李一多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0 2.97%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
员

15 解友泉 副总裁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康毅 产品系统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王志平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8 靳峥 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9 刘熙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环众志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0 范豪钧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王天青 软件研发总监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贺先智 西南区 Site�Manager兼
AI产品创新部总监 40 2.97%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23 冯永吉 售前架构主管 40 2.97% 发行人广州分公司 核心员工
24 曾丽琦 数据智能主管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5 韩新宇 销售主管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 1,347 100.00% - -
注1：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80%用于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3：最终认购股数待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二〇二二年九月


